采购需求
1、 采购标的
1. 采购标的（货物需求一览表或简要服务内容及数量）
	包号
	标的名称
	采购包
预算金额
（万元）
	数量
	简要技术需求或服务要求

	01
	 更新移动卒中单元急救车辆
	119
	一辆
	车体尺寸：外长度≤5999mm，能够满足车辆上蓝牌。


2. 项目背景/项目概述（如有）
北京市怀柔区中医医院更新移动卒中单元急救车辆
2、 商务要求
1. 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
交付时间：合同签订之日起90个日历天内完成交付、安装调试、验收及培训
交付地点：北京市怀柔区中医医院

2. 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按合同约定执行

3. 包装和运输（如适用，须满足《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号））
4. 售后服务（质保期）（如适用）
5. 保险（如适用）
3、 技术要求
1. 基本要求
1.1 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本次招标为北京市怀柔区中医医院更新移动卒中单元急救车辆，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所提出的采购需求，制定具体服务方案，确保服务质量符合要求，以优良的服务和优惠的价格，充分显示自己的竞争实力。

★1.2 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1.2.1 提供产品属于医疗器械的，根据产品分类应按《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办理医疗器械注册证或者办理备案，供应商须提供对应产品的医疗器械注册证或备案凭证（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
1.2.2 提供产品属于医疗器械的，供应商为制造商的根据产品分类须提供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或备案凭证（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供应商为代理商的根据产品分类须提供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或备案凭证（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
1.2.3 提供产品属于辐射或射线类的设备或材料的，需提供辐射安全许可证复印件（不适用的情况除外）（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所投产品属于压力容器的，供应商需要根据国家特种设备制造相关管理规定，提供所报产品制造商的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压力容器）（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
1.2.4 提供产品及制造商应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相应技术、计量、节能、安全和环保法规及标准，如国家有关部门对提供产品或其制造商有强制性规定或要求的，所供产品或其制造商必须符合相应规定或要求，供应商须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
符合已颁布的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认可的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和行业标准。如果这些标准内容有矛盾时，应按最高标准的条款执行。

2. 服务内容及要求/货物技术要求
2.1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性能、材料、结构、外观、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2.2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2.3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2.3.1 中小企业、监狱企业及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2.4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2.5需由供应商提供设计方案、解决方案或者组织方案的采购项目，应当说明采购标的的功能、应用场景、目标等基本要求
3. 验收标准（如有）
4. 其他要求（如有）
5G移动卒中单元救护车

招标技术参数

▲一、基本要求： 

1、本项目采购的“5G移动卒中单元救护车”是医院“5G移动卒中救治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车辆需满足医院参加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移动卒中救治体系建设”等相关国家课题项目的要求，能实现在5G网络下集脑卒中常规检查、远程辅助诊断和静脉溶栓治疗为一体的院前卒中救治，可实现脑卒中检查、诊断以及部分抢救措施前移至急救现场，与卒中中心专家远程实时会诊，在抢救时间窗内尽早给予正规处理措施，如针对脑梗塞适应症患者的静脉溶栓，或第一时间安排转运等，以实现节约抢救时间、挽救脑损害、预防并发症、降低致死致残率的目的，能实现脑卒中区域救治一体化建设全面提升，最大程度减少急性脑卒中的发作，同步实现院前急救与院内急诊的有效衔接，缩短急性脑卒中患者救治院前急救延误时间，全面提升溶栓率，实现脑卒中患者“上车即入院，上车即治疗”的全新诊疗模式。

二、技术参数与配置要求

1、车辆基本配置 
1.1、车身基础颜色：救护车通用的白色 
1.2 、燃油种类：柴油 
1.3、 排气量ml≥2900 
▲1.4、 排放标准：国Ⅵ
1.5 、满载总质量≤6500 kg 
1.6 、整车整备质量≤6100kg 
1.7、 轴距≥3300mm 
1.8 、发动机工作方式：压燃式四冲程、直列4汽缸 
▲1.9 、车体尺寸：外长度≤5999mm，能够满足车辆上蓝牌
1.10、变速箱：≥8AT 
1.11、最高时速≥120km/h 
1.12、 燃油箱容积≥100L
1.13、 发电机≥150A 
2 、车辆标准配置 
2.1 、制动型式：ABS(ESP 9.0) 
2.2 、具备车道偏离预警(LDWS) 
2.3 、具备胎压报警 
2.4 、具备驾驶座安全气囊 
2.5 、具备驾驶员座椅，双人副驾座椅（都配备3点式安全带） 
2.6 、原车倒车雷达 
3 、空调及照明系统 
3.1、驾驶室原厂独立空调系统，医疗舱安装空调系统，支持发动机、外接电源任一供电下使用，
3.2、医疗舱安装柴油气暖燃油加热器 
3.3、医疗舱顶部安装 LED 照明灯、可调光的照明灯和输液照明射灯

3.3、配置 12V 紫外线消毒灯
4 、供电与电气系统 
4.1、车辆配置移动CT设备专用车载220V供电系统，功率可满足车载移动CT机使用的供电需求
4.2、具备2000W逆变器及充电系统1套
4.3、外接电源电缆：≥10米，可插接16A市电

4.4、驾驶室配置12V插座≥1个，220V电源插座≥1个
4.5、驾驶室备用开关1 组，可控制逆变器、前后对讲、外场灯、CT电辐射警示灯。
4.6、 医疗舱内具有220V/10A五孔插座≥6个，医疗舱外配置220V/16A 防水、带防护盖的外接电源插座≥1个
4.7、 医疗舱CT专用供电220V/16A插座≥1个
5、紧急警报系统
5.1、车顶前部具有LED蓝色警灯，警报器内置，警报控制器安装在驾驶室仪表板上
6、医疗舱配置 
▲6.1、 医疗舱铅防护，达到国家GBZ130-2020标准要求；需提供不少于3个所投车辆使用单位放射防护检测报告。
6.2 、医疗舱后门180°对开门。

6.3、医疗车厢右侧安装双开式中门，满足车载移动CT上下车的空间需要。

6.4 、驾驶室设置监控显示屏，尺寸≥7寸，显示车载行车记录仪医疗舱监控画面。

6.5、医疗舱具有不可开启的铅玻璃窗
6.6、医疗舱具有双向前后对讲系统
6.7、医疗舱左后侧设置医疗组合柜1组，医疗舱左侧上方具有吊柜 
6.8、医疗舱左侧设计有急救设备快速固定装置及供设备使用的电源与网络终端

6.9、医疗舱左后部配置氧气瓶柜1个，柜子可装总容量≥30L的氧气瓶
6.10、医疗舱左侧设置湿化器专用氧气终端≥1个，配置湿化瓶1个，车载呼吸机专用的氧气终端≥1个 
6.11、医疗舱右侧配备可旋转单人座椅1张及二人长排柜座，均配置三点式安全带

6.12、医疗舱中门和后门贴防电辐射警示牌和警示灯。

6.13、医疗舱中门和后门配备可折叠隐藏式楼梯踏步。

6.13、 医疗舱后尾部配备1kg灭火器及支撑架。

6.14、 医疗舱顶部配备双向换气风扇，医疗舱顶部配备安全扶手。

6.15、 医疗舱墙壁、门、车顶整体环保高分子材料，方便消杀。

6.16、 医疗舱内地板采用防水耐磨地板。

6.17、 医疗舱内安装触摸中控屏，可控制车内灯光电器。

▲6．18、车载信息化采集与传输装置：车辆改装设计按照目前最先进的智能救护车配置，满足医院开展区域卒中急救与卒中筛查的需要，配置5G网络系统（可兼容4G网络系统）、远程会诊高清摄像头、行车记录系统、智能导航系统、移动急救车载电脑，医疗舱配置一键呼叫终端设备，必要时可一键呼叫本院及国家平台专家，呼叫终端可视化显示呼叫信息是否被接收处理。需提供实际应用案例详细说明。
6.19、配置患者体重称重装置，可显示患者体重，方便随车医生对溶栓患者用药量的确定。

6.20、配置自动上车担架系统1套，担架床高度需满足患者CT扫描的高度调节需要。

